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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104年度行政人員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一、依據： 

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訓

練進修實施辦法、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

身學習實施要點、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員工數位學習推動

方案、本校專案員工工作規則。 

二、目標： 

(一)營造本校優質學習環境，建構組織學習及人力資源發展

機制，帶動創新與活力，提升服務品質。 

(二)增進同仁執行業務之專業知能工作效能及強化本校同仁

執行及應變能力，以全面提升行政效能。 

(三)營造數位學習環境，塑造本校數位學習文化，鼓勵同仁

運用數位學習工具，降低政策行銷及訓練時間與成本。 

(四)推動終身學習，協助所有人員達成行政院終身學習目標

每人每年最低學習時數規定。 

三、實施對象： 

(一)編制內職員：每人需參加「性別主流化」與「機關內部

控制」課程2小時以上（實體及數位皆可），至8月底以

前最低學習時數為40小時，其中數位學習不得低於5小

時，業務相關之學習時數不得低於20小時。 

(二)專案工作人員：每人需參加「性別主流化」與「機關內

部控制」課程2小時以上（實體及數位皆可），至10月底

以前最低學習時數為40小時。 

四、訓練課程類型： 

(一)政策性課程：配合政府規定須辦理之年度政策性訓練課

程，包括以下課程： 

１、環境教育（含天然災害、節能減碳、永續發展及生物

多樣性） 

２、性別主流化（含性別平等政策與實踐、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 

３、廉政倫理（含公務倫理與紀律、貪污瀆職防治及當前

廉政措施及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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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個人資料保護（含資通安全） 

５、國際人權公約(含人權教育、人權影響評估) 

６、生命教育（含積極任事及創新能力） 

７、機關內部控制 

８、消費者保護(含消費者保護政策及法令) 

９、兩岸交流(含公務員赴陸規範) 

１０、家庭教育 

１１、多元族群文化 

１２、全民國防教育 

(二)主管領導發展課程：培養主管具備策略性、創造性及宏

觀視野之領導管理才能，增進溝通協調與績效管理能力。 

(三)職能成長課程：提升本校行政人員專業知能與行政效

率，熟習業務法規，提供跨單位溝通交流管道，凝聚校

務發展向心力。 

(四)身心能量課程：健康體適能及重視員工心理健康成長系

列課程、聯誼性球賽及教職員工社團活動。 

(五)專書閱讀推廣活動：依據國家文官學院訂頒公務人員專

書閱讀推廣活動計畫辦理導讀會、讀書會、專書閱讀心

得寫作競賽等活動。 

(六)新進人員訓練：使新進行政人員瞭解學校概況，增進有

關工作所需知能及服務態度，以順利推動業務。 

五、辦理方式： 

(一)薦送訓練 

１、由各單位或人事室薦送同仁參加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教育部等辦理之各項研習。 

２、由各單位或人事室薦送同仁參加本校或其他訓練機構

(含民間機構)舉辦與業務相關之訓練與研習課程。 

(二)本校自辦訓練研習 

１、由人事室聘請校內外學者專家或政府機關具有相關專

長之人員擔任講座，或於校內會議活動安排相關講

習，必要時以前往其他標竿單位進行標竿學習或小團

體學習方式辦理各項研習。 

２、各業務單位依權責及業務需求，自行舉辦專業訓練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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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或以讀書會形式合作團體學習。 

３、同仁參加校內外訓練研習，應妥善安排業務及代理人，

並經主管同意。為鼓勵同仁參與終身學習，增進學習

機會，各單位在不影響校務正常運作下，請從寬同意

同仁參加校內訓練研習。 

(三)數位學習課程：除修讀指定「必修」類別課程外，亦鼓

勵同仁利用「臺北e大」、「文官e學苑」、「e等公務園

學習網」、「地方行政研習e學中心」等數位學習網站，

學習各項數位課程。 

六、辦理時程：104年1月至104年12月。 

七、經費來源：所需經費由本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薦送參加

校外訓練差旅費，由受訓人員所屬單位支應。 

八、績效考核 

(一)訓練研習結束後，由人事室視需要進行測驗或問卷調

查，作為後續規劃課程之參考。 

(二)年度彙整同仁教育訓練情形，提供單位主管作為年終考

核之參考依據。 

(三)依據行政院96年7月11日院授人考字第0960062703號函

及本校職員甄審及考績委員會審議考績原則等規定，公

務人員每人每年最低學習時數為40小時；本校專案員工

工作規則第68條規定略以，每人每年最低學習時數依行

政院規定辦理……無特殊原因未達前項規定時數者，列

入年終考評及陞遷之依據。 

九、本計畫未盡事宜，悉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及其施行細則

暨有關規定辦理，並得視實際需要隨時修正之。 


